
圓林園繳費注意事項 

1、 依管理辦法第 5條規定： 

申請本園區場地之使用，應於使用日七日前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

關證件，經本府同意後，至遲於使用日三日前一次繳清場地使用

費及保證金。 

2、 繳款方式： 

持繳款六聯單(由本府審核申請通過後開立)至(a)本府第一行政

大樓 4 樓台灣銀行駐府窗口或(b)台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費。 

3、 完成繳費程序後，繳款證明影本送回或傳真(FAX：04-7287201)，

如為傳真應再次電話確認，始完成繳費程序。 

  



圓林園退還保證金注意事項 

1、 依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 

於使用時間結束後，經本府派員檢查園區場地及設施等，確認

無損壞及其他違規情事並做成紀錄後，保證金無息退還。申請

人違反本辦法所生之各項費用及損害賠償等，本府得先自保證

金中扣除，餘額再發還申請人，不足時並得追償之。 

2、 需附文件： 

(1) 彰化縣圓林園保證金發還申請表。 

(2) 發還彰化縣圓林園保證金領款單。 

(3) 繳款證明正本。 

(4) 匯款同意書。 

(5) 帳戶影本。 

3、 注意事項： 

(1) 保證金發還申請表以及保證金領款單之大、小章是否與場地

使用申請書相同。 

(2) 轉帳帳戶影本「戶名」需與場地使用申請表之申請活動主辦

單位相同。 

(3) 匯款同意書上之「立同意書人、戶名及負責人」需與場地使

用申請書之活動主辦單位及負責人相同。 



保證金發還申請表書寫範例： 

 

  

OOO 單位、公司行號 OOO 



保證金領款單書寫範例： 

OOO 單位、公司行號 

OOOOOOOOOOO 

OO 縣 OO 市 OO 路 O 段 O 號 O樓 

(OO)12345678 

司公 
號行 

某某 

印某 

大章(公司章) 

小章(負責人章) 

自行勾選 

 

OOO 單位、公司行號 

OO OO 

OOO-OO-OOOOOO 



匯款同意書書寫範例： 

 

 

OOO單位、公司行號 

OO OO 

OOO單位、公司行號 

OOO-OO-OOOOOO 

OOO單位、 

公司行號 

司公 
號行 

OOOOOOOOOOO 

OOO 某某 

印某 

A123456789 

OO 縣 OO 市 OO 路 O 段 O 號 O樓 

(OO)12345678 

OOO OO OO 
 

 

  


